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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师范教育协同提质计划 
北京师范大学组团工作方案 

2022 年 4 月 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，落实

《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》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实施师范教育

协同提质计划的通知》等文件要求，推进北京师范大学组团的师

范教育协同提质计划（以下简称提质计划）有序开展，结合组团

内师范院校实际，特制定如下工作方案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（一）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

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

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遵循师范教育规律，聚焦中西部欠发达

地区薄弱师范院校特色发展，结合组团内师范院校办学实际与发

展战略，切实提升师范院校和师范专业办学水平，为欠发达地区

培养高质量基础教育教师，从源头上提高教师队伍质量，为乡村

振兴提供坚强人才支撑。 

（二）工作原则 

1. 一校一策，扶特补弱，打造“高原”与填平“洼地”并举 

立足参与帮扶高校的学科优势和强项，挖掘薄弱院校的发展

特色，制定针对性、操作性强的提质方案，支持薄弱师范院校聚

焦师范主业，强化高原引领，扶持洼地短板，增强办学自信，释

放发展潜能。  

2. 资源共享，协同提升，构建师范教育发展共同体 

统筹发挥组团内参与帮扶高校的人才、资源等办学优势，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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聚共识、同心同力、共建共享，打造师范教育发展共同体，提升

本组团整体办学水平，实现可持续发展。 

二、组团名单 

（一）重点联系院校 

根据教育部统一部署，经本组团内各师范院校共同协商，组

团内重点联系院校结对帮扶名单如下： 

牵头高校 重点联系院校（M） 重点支持薄弱院校（N） 

北京师范大学 

北京师范大学 青海师范大学 

安徽师范大学 阜阳师范大学 

西北师范大学 阿坝师范学院 

四川师范大学 西昌民族幼专 

（二）帮扶工作机制 

本组团帮扶工作机制以组团内“重点联系院校”的结对帮扶

机制为基础，制定和落实提质计划；以“一校支持多校、多校支

持一校”的资源共享机制为保障，围绕薄弱师范院校的实际需求

和工作需要，依托各帮扶高校，组建相关项目组协同提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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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重点内容 

围绕人才队伍建设、学科专业建设、基础教育服务能力建设、

学校管理与发展建设等方面，基于薄弱师范院校办学定位和发展

需求，结合调研实际，本组团围绕以下重点内容开展“4+X”工

作。 

（一）人才队伍建设 

组团内协同支持薄弱师范院校青年骨干教师培育、高水平教 

师柔性引进、干部教师交流等，提升薄弱师范院校教师学历层次、

职后发展，加强教师教育学科专业队伍建设。面向组团内所有院

校实施“教师能力提升计划”，开放“强师在线”APP 等公益平

台，为组团内院校教师赋能。 

（二）学科专业建设 

结合薄弱师范院校发展实际，聚焦师范教育，组团内协同支

持薄弱师范院校重点学科和特色学科建设、学生协同培养和教师

协同教研等。协助组团内院校，围绕“优师计划”、公费师范生

培养等，做好学科专业规划建设，提升师范人才培养质量。 

（三）基础教育服务建设 

依托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，实施“基础教育

质量监测和诊断计划”，对组团内院校所在地区的基础教育进行

精准把脉和支持，协同开展基础教育教师培训、建设地方教师发

展机构，增强组团内院校服务当地基础教育发展的能力。 

（四）学校管理与发展建设 

协助薄弱师范院校发展规划提升、管理能力提升、空间协同

建设等，激发薄弱师范院校内生动力，提升管理和发展能力。 

参与帮扶高校要落实“一校一策”要求，针对重点联系的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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弱师范院校制定具体提质计划，进一步凝练需求，细化具体举措，

并根据薄弱师范院校实际和发展需求，设计个性化帮扶项目，形

成“4+X”帮扶体系。 

四、组织实施 

（一）组织领导架构 

提质计划北京师范大学组团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各项工作，北

京师范大学书记、校长任组长，由北京师范大学分管教学的校领

导任副组长，由相关省份教育厅分管同志和组团院校主要负责同

志任成员。 

领导小组下设大组团办公室（联席会议秘书处），由北京师

范大学“强师工程”办公室牵头，北京师范大学教务部、继续教

育与教师培训学院、基础教育发展管理部、教育学部等相关单位

及组团内各院校的“提质计划”牵头部门组成，负责大组团具体

日常工作。 

领导小组下设专家委员会，由北京师范大学教务部牵头提名

组建，对各薄弱院校提质计划的制定进行审核把关，对提质计划

的实施过程进行指导咨询。 

组团内各组重点联系院校成立小组团办公室，负责小组团具

体日常工作。 

每个小组团办公室基于办学优势组建不少于 1 个项目组，负

责大组团内该项目的协同提质。 



5 
  

（二）联席会议机制 

为提升本组团帮扶工作的实效性，加强组团内师范院校之间

的校际合作，坚持优势互补和共建共享，组团内高校实行联席会

议机制。 

1.联席会议成员单位：北京师范大学、安徽师范大学、西北

师范大学、四川师范大学、青海师范大学、阜阳师范大学、阿坝

师范学院、西昌民族幼专、青海省教育厅、安徽省教育厅、四川

省教育厅。 

出席联席会议的人员为各高校党委书记、校长或分管校领导，

及各高校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同志。根据会议需要，邀请教育部相

关领导出席会议。 

2.联席会议秘书处：设在大组团办公室，负责联席会议日常

工作。 

3.联席会议议事范围：在教育部领导下，研究解决提质计划

工作中的重大问题，统筹协调各高校帮扶工作，推动各高校积极

开展合作，实现薄弱师范院校和参与帮扶师范院校共同发展。 

（三）日常沟通机制 

为强化本组团各师范院校的沟通交流，密切组团内各院校之

间的联系，坚持优势互补和共建共享，依托“协同提质院校联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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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名单-北京师范大学”建立微信工作群（相关处室负责同志及

主要工作人员 1 名），加强日常交流联系。 

（四）信息报送机制 

为落实提质计划总体部署，扎实推进本组团各项工作任务，

推动提质计划落细落实，各院校在组织开展提质计划相关工作后

及时报送有关信息，大组团将按照教育部要求每季度汇总报送组

团内各高校工作开展情况。 

（五）调查研究机制 

为深入贯彻落实教育部的工作部署，更好地谋划“十四五”

期间工作思路和每年工作计划，按照“一校一案”原则建立调查

研究机制。 

1. 计划制定阶段：开展两轮调研，制定薄弱院校提质计划 

第一轮调研由帮扶高校基于以往帮扶实际，根据薄弱院校申

报时提出的需求，通过学校走访、实地调查、研究讨论等形式，

基于以往帮扶实际，形成薄弱院校提质计划初稿。 

第二轮调研根据第一轮调研报告，针对薄弱师范院校建设发

展中的重点、难点，由牵头高校和帮扶高校共同组建专家团队进

行实地调研诊断，明确薄弱院校提质计划的发展目标与定位，凝

练重点需求，设计特色项目，“一校一策”确定薄弱院校提质计

划。 

    2.计划实施阶段：通过线上+线下的方式，不定期调研工作

推进情况；针对提质计划工作开展中的重点、难点，组建专家团

队及时问诊；帮扶高校分管校领导每年应不少于 1 次实地调研重

点联系的薄弱院校；牵头高校分管校领导每年应不少于 1 次实地

调研组团内一所薄弱院校。 


